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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广东鑫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
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 6 期）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：

广东鑫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、“鑫辉

科技”或“公司”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。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“一创投行”）

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

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

引》等有关规定,以及《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与

广东鑫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

作，并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正式进入辅导期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

进展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辅导人员

一创投行成立辅导工作小组负责辅导对象的辅导工作，本辅

导期间，因项目组人员调整，辅导工作小组成员由郑颖怡、刘毅、

周志文、邓艾嘉、张桐变更为刘毅、李兴刚、邓艾嘉、孙晓睿、

王晨、李涵、王文深，由刘毅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。辅导工作

小组成员具备证券从业资格，拥有良好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。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

本期辅导工作时间为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。

在本辅导期内，一创投行辅导工作小组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对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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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的有关要求以及《辅导协议》，与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、

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对鑫辉科技进行了进一

步尽职调查。

辅导期内，一创投行按照辅导计划开展辅导工作。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

根据辅导计划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辅导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1）督促发行人的主要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全面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、板块定位情况、证券市场规范

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，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、法制意

识；

（2）通过进一步现场尽职调查，对公司进行全面审慎核查，

不断提高公司的经营合规性。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

在本期辅导工作中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和立信中联会计师

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作为证券服务机构，积极配合并实施对鑫

辉科技的辅导工作。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

目前公司各项制度、各职能部门运行及执行情况良好，但公

司内控规范程度仍有改善空间，本期辅导工作中，辅导工作小组

及其他中介机构持续协助发行人完善内控制度并核查执行情况；

提醒发行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合规经营。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

辅导机构将持续对公司开展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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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尽职调查工作，并对尽职调查过程

中发现的具体问题进行整改规范。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

针对公司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，辅导机构仍将委派上述辅导

人员，积极开展下一步的辅导计划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辅导机构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将持续对公司开展向不特定合

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尽职调查工

作以及申请文件的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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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广东鑫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 6期）》之辅导机构签章页）

本期辅导人员签名：

刘 毅 李兴刚

邓艾嘉 孙晓睿

王 晨 李 涵

王文深

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
